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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化联质函（2015）7号

关于转发全国人大法工委征求对《大气污染防治法（修订草案）》意见的函
各有关单位：

我会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来国务院提请审议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（修订草案）》征求意见函（法工委发[2014]56号），征求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（修订草案）》意见。现将该修订草案及说明转发你们，请提出意见，并于2015年1月30日前将书面意见和电子版返回联合会环保办公室。修订草案及说明的电子文本可到中国人大网（www.npc.gov.cn）下载。
联系人：庄相宁  张小青

电  话：84885718；84885227（F）

E-mail：hb_cpcif@163.com
附件：全国人大法工委征求意见函（法工委发[2014]56号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○一五年一月六日
转发单位：

中国磷肥工业协会

中国硫酸工业协会

中国纯碱工业协会

中国氯碱工业协会

中国氮肥工业协会

中国农药工业协会

中国涂料工业协会

中国染料工业协会

中国橡胶工业协会

中国电石工业协会

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 237（交换号）

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 238

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239

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 257

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 280

神华集团公司  247

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  281

